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場所災害宣導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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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安中心

	類型
	實驗室火災

	傷害
損失
	實驗桌局部輕微熱熔，乾粉滅火器一具

	經過
	本校化工館某實驗室於91年4月18日下午四點五十五分，某生在進行合成InP奈米微粒實驗，須使用黃磷為反應物以做為P之來源，因為所購黃磷呈條狀，需以小刀切塊取用，在切塊過程中，黃磷發生自燃現象，且冒出煙霧，因而觸動火災檢測警報器，〈學生在現場依照程序將黃磷夾回塑膠瓶中，撲滅火勢確認自然過程未擴大，才離開實驗室。〉單位安衛管理人及時趕到協助撲滅火勢，並通知消防隊，整個燃燒過程約2-3分鐘結束。

	原因
	〈1〉 直接原因：(1)黃磷操作時，引發自燃，造成煙霧散佈。

(2)非耐火實驗桌。

〈2〉 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環境─無適當低溫做環境。

不安全動作─(1)使用刀片切割具不安全性之黃磷，位於低溫下操作。

(2)黃磷切塊過程，未給予隔離氧氣。

(3)滅火器〈毯〉，未事故發生之第一時間無立即的取用，發揮滅火效用。

〈3〉 基本原因：(1)危險性實驗室無監督及管制機制。

(2)未照安全作業標準sop。

(3)實驗前安全教導〈教育訓練〉內容需符合需求及實驗前安全分析。
〈4〉 現場安全督導問題：實驗進行中需有人在旁監督，對具危險性實驗應有管制措施。

	硬體改善對策
	〈1〉 使用合格安全之耐火實驗桌。

〈2〉 黃磷儲存於水中〈隔絕氧氣〉，並加蓋，確實防止外洩。

〈3〉 購買冰箱一具，將黃磷冷藏於內，避免達到自燃溫度。

〈4〉 使用CO2或不含氟氯碳化物的氣體滅火機，以免使用乾粉滅火器造成設備污染。

〈5〉 現場應配置急救藥品，防護具、安全眼鏡、防蝕手套。


